
2014 年 7 月 25 日 2016 年 12 月  

至 2016 年 11 月  至 2017 年 2 月  

接獲的退稅  接獲的退稅  

申請數目  申請數目  

在簽立新住宅物業的售賣轉
1 831 131 

易契前  

在簽立新住宅物業的售賣轉
585 42 

易契後的首 3 個月以內  

在簽立新住宅物業的售賣轉
331 18 

易契後的第 4 至第 5 個月  

在簽立新住宅物業的售賣轉
153 6 

易契後的第 6 個月  

超過簽立新住宅物業的售賣
3 1 

轉易契後的 6 個月註
 

總數  2 903 198 

何時簽立出售原有住宅物業

的買賣協議  

註：  由於申請人沒有在六個月的法定期限內出售原有物業，因此

有關退稅申請被拒絕。


